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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

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

票目前正处于审核阶段，根据最新监管要求，现将公司最近五年收到

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关注函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中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出具的《关于

天富热电信息披露违规举报事项的监管关注函》（新证监局函

[2011]144 号） 

1、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北京美麟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，2011

年 3 月 24 日和 8 月 23 日已分别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（2009）海

民初字第 17816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11）一

中字第 10037 号终审判决，但公司未在 2010 年年报中披露，也未在

2011年半年报中披露，信息披露存在违规问题。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所涉诉讼事项的标的金

额虽未达到强制信息披露标准，但公司在 2009 年年报中已将其作为

主动信息披露事项进行了披露，因此公司仍应当在事后持续关注诉讼

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但因公司工作人员



的疏忽，导致公司内部信息流转不畅，公司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的部门

未能及时从法务部门获取相关信息，未在 2010 年、2011年年报中披

露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。 

针对此次信息披露违规存在的问题，新疆证监局特对公司提出如

下要求： 

（一）、以发布补充临时公告的形式，及时对外披露所涉诉讼事

项的最新进展情况。 

（二）、查明原因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,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

进一步完善内部信息管理制度，努力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。 

（三）、请公司董事会秘书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 12点到我局接受

监管谈话。 

2、整改情况 

公司已于 2011年 10月 11日发布了 2011-临 043号临时公告《新

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》，披露了诉讼的详细情况。 

公司已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进一步完善了内部信息管理制度，

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部门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。 

公司董事会秘书已于 2011年 11月 3日到新疆证监局接受了监管

谈话。 

二、中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出具了《关于约

见天富热电新任高管人员谈话的函》（新上市处函[2012]17 号） 

1、主要内容 

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



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。为保证上市公司新任高管充分履行

职责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，根据新疆证监局《上市公司新任高管

谈话制度实施办法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张奇峰、石

安琴、王宏年和李辉于 2012年 2月 14日上午到新疆证监局进行谈话。 

2、约谈情况 

公司收到新疆证监局来函后，董事会秘书及时联系新任独立董事。

独立董事张奇峰、石安琴、王宏年和李辉已于 2012 年 2月 14日到新

疆证监局接受了谈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月 1 日 


